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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試場規則適用於期中考、期末考、學藝競賽、學期補考、重補修學分考

試及其他重大考試。 

二、 考生應遵守下列規則： 

（一）依考試規定時間應試及繳交答案卷（卡），並按監考教師指示或原

座次表就坐。 

（二）考試期間抽屜清空或桌子反轉，書包依學校指示放置教室走廊上或

前後方。 

（三）應試前不得有於視線所及之處，書寫任何與測驗有關且足資辨識之

文字或符號的舞弊行為。 

（四）應試時書籍、紙張、行動電話、翻譯機、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非應

試用品，應放置於書包內不得隨身攜帶，且行動電話、電子通訊設

備必須確實關機。 

（五）應試時除在試題卷及答案卷（卡）作答外，不得有在任何地方書寫

與測驗有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的舞弊行為。 

（六）應試時不得有左顧右盼、意圖窺視之違規行為。 

（七）應試時不得抄襲他人或提供他人答案、請人代考、以及以其他任何

方式進行舞弊行為。 

（八）應試時不得有飲食、嚼食口香糖等違規行為。 

（九）應試期間應安靜應考，不可有影響試場秩序及互相借用應試文具之

違規行為。 

（十）應試期間非急迫原因並經監考教師同意，不得離開試場。 

（十一）遲到 20分鐘以上不得進場考試。 

（十二）學期成績補考需攜帶證件及穿著全身校服，違反前述規定一項扣

該科原始成績 5分。 

（十三）答案卡座號劃記錯誤或未劃記，扣該科成績 5分。 

（十四）段考開始考試後 30分鐘可提早交卷離開試場，但需於試場外班

級走廊安靜等待下課鐘響，始能離開。若連堂考試，考試後 90

分鐘可提早交卷離開試場，但仍需於試場外班級走廊安靜等待下

課鐘響，始能離開。學藝競賽開始考試 50分鐘後可提早交卷，

但不得離開教室，需在教室安靜自修。 

（十五）學期成績補考開始考試後 30分鐘可提早交卷離開試場，於場外

需保持安靜。高三下學期成績補考，因於各班教室考試，考試後

30分鐘可提早交卷，但不得離開教室，需在教室安靜自修。 



(十六)試卷上無書寫個人資料，致無法辨識者，該科成績得零分計算。 

三、 有違上述規則時，依下列規定予以處分： 

（一）舞弊行為：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記大過乙

次。 

1. 涉及集體舞弊情事屬實者。 

2. 由他人頂替代考屬實者。 

3. 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或協力作弊事實明確者。 

4. 利用非允許之資料、文字或符號進行舞弊情事屬實者。 

5. 交換答案卷（卡）、試題卷作答屬實者。 

6. 其他具體舞弊情事屬實者。 

（二）違規行為：依違規情節給予以下處分。 

1.行為意圖作弊，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記小過

乙次。 

（1）交換座位應試。 

（2）應試時與試場內外人員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者。 

（3）左顧右盼意圖窺視他人答案屢勸不聽者。 

2.違規情節嚴重，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1）未依考試規定時間繳交答案卷（卡）者。 

（2）未經允許擅自離場者。 

（3）一般違規行為屢勸不聽者。 

3. 一般違規行為，扣該生該科測驗分數 10分。 

（1）逾時作答，不接受制止者。 

（2）行動電話、翻譯機、電子通訊設備及其他非應試用品經監考教

師發現者。 

（3）抽屜未清空或桌子未反轉者。 

（4）將與測驗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書寫於答案卷（卡）上者。 

（5）應試時飲食、嚼食口香糖者。 

（6）製造噪音、借用他人應試文具或其他影響試場秩序者。 

（7）污損答案卡(卷)。 

（8）其他違規情節輕微者。 

四、 違犯以上各項舞弊與違規事項時，應由監考教師或舉報教師檢附相關證

物，交由教學組進行後續查證，屬實者則依本規則提交獎懲建議進行懲

處。 

五、 本規則無明文規範或非於應試期間發生者，應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相

關規定，由舉報教師檢附相關證物，逕予提交獎懲建議書進行懲處。 

若學生不服本規則所作懲處時，得依本校申訴規定提起申訴。 

六、 本試場規則經行政會議討論及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